
「
世
代
間
支
持
體
系
」
於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中
之
運
用

曾
鈺
惠
譯

(
譯
自
(
U
E
E詞
。
-
F
H
O
ζ
a
-
E
Z
S∞
迫
切l
m
州
)

譯
者
按•• 

z這
篇
文
章
是
作
者
F
E
E
R
E

立
在
串
串
年
3
月
參
加
於
華
盛
頓
舉
行
的
「
國
際
兒
童
及
青
少
年
保
護
會
議
」
所
發
表
的
報
告
，
一
該
會
議
是
由
美
國
兒
童
福
利
聯
盟
及
國
立
見

一
一
童
保
護
工
作
者
協
會
所
發
起
。

作
者
是
一
名
協
調
員

(
2
o
E
5丘
O
H
)
，
他
在
這
篇
文
章
中
描
述
一
個
方
案
，
或
可
稱
之
為
「
世
代
問
支
持
體
系
」

(
H
E叩
門
胃
口
叩
門
巴
o
g
p
z
o
z
g
m
Z
B
)，
簡
稱
為
「
I
S

S

」
'
亦
即
，
也
年
長
的
志
願
者
主
義
工
)
為
有
問
題
的
家
庭
提
供
支
持
服
務
，
包
括
對
許
多
單
親
家
庭
母
親
的
服
務
。

I
S
S

已
經
推
展
了
許
多
，
在
方
案
的
起
源
、
人
員
的
徵
募
、

訓
練
方
式
和
評
價
方
向
等
方
面
足
以
提
供
大
眾
參
考
。

、
緣
起

Z
O
E
m
o
g而
屯
的
兒
童
慈
善
協
會

(
4，

y
巾

n
y
-
-已Z
D
a的
〉
正

ω
0
口
芯
片
可
。
門
旱
。
丘
，

肉
。g
m

哥
們
。
口
口
勻
，
簡
稱CA
S
M
C
)

，
是
專
為
費
城
附
近
5
個
都
提
供
服
務
的
一
個

私
人
機
構
，
向
來
強
調
以
兒
童
為
中
心
，
著
重
於
寄
養
服
務
;
但
是
由
於
近
叩
年
間
關
於

家
庭
解
組
的
統
計
數
字
相
當
的
驚
人
，
且
家
庭
解
組
帶
來
了
許
今
問
題
，
因
此
，
服
務
重

點
逐
轉
向
「
整
個
家
庭
」
0

除
了
寄
養
服
務
，

C
A
S
M
C
又
發
展
了
輔
導
方
案
和
一
種
密
集
的
在
宅
服
務
，
最

近
發
展
的
一
種
方
案
是
「
世
代
間
支
持
體
系
」
。

C
A
S
M
C
的
服
務
重
點
是
在
於
協
助
家
庭
維
持
原
狀
而
繼
續
存
在
、
或
促
使
兒
童

儘
快
的
回
到
他
們
原
來
的
家
庭
。
機
構
調
查
顯
示
，
在
成
為

C
A
S
M
C

服
務
對
象
的
不

利
條
件
家
庭
中
，
有
一
些
共
同
特
性
存
在

.. 

社
會
孤
立
，
缺
乏
知
識
，
經
驗
貧
乏
，
生
活

技
巧
薄
弱
，
如
求
職
、
找
房
子
、
處
理
金
錢
、
處
理
挫
折
等
方
面
，
因
缺
乏
先
天
上
不
可

缺
的
支
持
、
激
勵
和
角
色
示
範

、

指
導
他
們
應
該
如
何
做
，
採
取
何
種
方
法
，
以
致
於
顯

得
較
難
以
負
起
成
人
及
父
母
應
有
的
責
任
。
雖
然
社
會
工
作
者
和
輔
導
員
能
夠
提
供
協

助
，
但
卻
不
能
像
有
此
一
說
體
貼
又
有
心
，
並
且
受
過
訓
練
，
處
理
起
生
活
事
物
來
游
刃
有

餘
的
那
些
人
一
樣
，
付
出
額
外
的
時
間
和
關
心
去
協
助
他
們
。

雖
然
家
庭
解
組
的
結
臭
，
需
要
像

C
A
S
M
C

之
類
的
俊
構
予
以
關
注
，
但
還
有
些
一

其
他
的
現
象
也
必
須
集
中
起
來
一
起
考
慮
，
例
如
有
一
些
年
長
且
健
康
的
人
們
，
希
望
能

利
用
他
們
畢
生
的
經
驗
和
技
巧
，
從
事
有
益
的
活
動
，
回
饋
社
會
大
眾
，
所
以
有
了
下
列

的
構
想
。

二
、
方
案
的
目
標

I
S
S

的
構
想
是
為
三
代
的
人
提
供
資
源

.• 

由
年
長
的
志
願
者
(
義
工
)
付
出
額
外

時
間
，
分
享
他
們
的
生
活
經
驗
給
較
不
幸
的
個
人
、
年
輕
的
父
母
和
他
們
的
小
孩
。

年
齡
在
叮
歲
以
上
的
人
才
能
被
徵
募
來
擔
任
「
支
持
者
」
;
這
些
一
支
持
者
的
背
景
、

健
康
、
教
育
程
度
、
興
趣
和
愛
好
等
，
均
經
過
徹
底
的
審
查
，
儘
可
能
的
分
配
給
同
質
的

家
庭
;
他
們
對
家
庭
服
務
的
時
間
稅
個
案
的
需
要
而
定
，
可
能
每
週

3

小
時
或
叩
1

凹
小

一的一月六年九十七國民莘中



時
不
等
，
每
小
時
領
五
元
(
美
金
)
津
貼

c

三
、
計
劃
的
施
行

執
行
計
劃
的
步
驟
包
括
.. 

仆
選
擇
一
個
協
調
負
;
臼
徵
募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;
門
口
服
務

前
訓
練
;
個
方
案
的
推
行
;
伺
方
案
的
評
價
。

八
鬥
選
擇
一
個
協
調
員(
5
0
8
5
G
m
H
O
O
O
E
-
3

位
。
『
)

被
選
擇
擔
任
協
調
員
的
社
工
員
會
出
席
由
、

P
E
V
F大
學
老
人
協
會
所
舉
辦
，
為
期

一
週
的
「
世
代
間
的
講
習
A聞
自
」
，
成
員
年
齡
從
悶
歲
到
的
歲
。
這
個
講
習
會
為
參
與
者
提

供
寶
貴
的
洞
察
力
訓
練
，
和
親
代
間
諸
多
問
題
的
實
務
經
驗
，
社
工
員
並
將
自
己
的
角
色

轉
換
成
以
主
願
服
務
者
為
基
礎
的
「
方
案
督
導
」

o

同
時
也
出
席
許
多
討
論
會
，
提
供
較

深
入
的
訊
息
，
以
期
針
對
士
心
願
服
務
者
的
特
質
來
整
合
志
願
者
和
專
業
人
員
。

口
徵
嘗
曹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(
「
g
E
5
2

月
)

徵
募
人
員
為
期
大
約
三
個
月
，
透
過
下
列
具
、
體
方
法
，
如
利
用
海
報
、
小
冊
子
、
大

眾
傳
播
媒
介
的
新
聞
通
告
。
他
們
也
發
函
到
一
些
服
務
對
象
有
可
能
是
志
願
服
務
者
的
機

構
，
如
「
老
人
中
止
」
、
「
退
休
老
人
士
心
願
計
劃
」
、
「
退
休
教
師
團
體
」
、
尤
其
是
教

會
會
友
，
他
們
也
到
任
何
接
妥
性
較
高
的
組
織
、
公
會
介
紹

I
S
S

新
方
案...... 

，
這
些

方
法
共
產
生
了
7

個
志
願
者
，
開
始
了
第
一
次
的
訓
練
課
程
。

沒
有
任
何
其
他
的
方
法
能
引
進
更
多
的
志
願
者
。
他
們
最
大
規
模
的
一
次
徵
募
花
在

與
教
會
接
觸
，
結
果
由
教
會
產
生
的
志
願
者
最
少
，
或
許
因
為
教
會
團
體
本
身
即
有
不
少

士
心
願
服
務
活
動
的
關
係
。
而
將
老
人
中
心
定
為
徵
募
目
標
也
落
空
了
，
因
為
太
多
機
構
把

他
們
列
為
最
可
能
直
生
志
願
者
的
地
方
。

有
一
些
一
申
請
者
終
於
被
中
心
接
受
，
但
我
們
推
斷
，
許多
出
席
者
需
要
的
是
「
中
心

為
他
們
提
供
服
務
」
，
而
不
能
像
外
面
的
志
願
者
一
般
的
為
中
心
效
力
，
並
配
合
方
案
的

需
要
而
負
起
責
任
。

每
一
個
可
能
的
志
願
者
，
我
們
必
須
由
警
方
做
一
次
嚴
格
的
查
驗
，
並
且
確
保
他
不

會
虐
待
兒
童
，
還
要
他
交
三
份
推
薦
間
，
以
及
請
醫
師
提
出
其
工
作
體
能
的
報
告
c

截
至
作
者
撰
寫
本
文
之
時
，

I
S
S

方
案
大
約
進
行
了
二
年
之
久
，
前
後
引
導
及
訓

練
5
個
團
體
，
接
用

r
u三此
一
一
個
人
的
委
託
訓
練
，
擁
有
圳
的
個
志
願
者
。

同
訓
練
(
→
「2
3
5
0
)

士
心
願
服
務
者
的
訓
練
共
三
次
，
每
次
2
小
時
，
用
叭
叭
暸
解
機
構
和
服
務
對
象
，
士
心
願

服
務
者
的
角
色
、
職
務
和
限
制
;
學
習
建
立
關
係
的
技
巧
;
負
責
任
的
方
法
等
。

最
近
的
文
獻
調
查
頭
示
，
「
世
代
間
支
持
系
統
的
方
案
，
已
出
現
了
一
些
出
色
的
題

材
如
.. 

由
美
國
馬
蘭
州
貿
格
鎮
「
退
休
者
協
會
主
所
在
起
的
「
雙
親
助
理
示
範
方
案
」
，

雖
然
這
方
案
的
重
點
是
在
於
預
防
兒
童
虐
待
，
所
有
的
計
劃
也
針
對
這
些
了
但
全
部
的
理

念
是
相
同
的
。

訓
練
時
，
教
導
和
經
驗
的
傳
授
同
樣
重
要
。
由
於
卅
一
又
訓
人
員
均
係
士
心
願
前
來
處
理
萬

難
度
工
作
的
人
a
'

所
以
，
發
展
團
隊
精
神
以
產
生
一
個
支
持
網
路
便
相
當
重
要
。
像
這
種

類
型
的
志
願
服
務
方
案
，
若
出
背
景
和
經
驗
差
距
太
大
的
人
組
成
，
相
信
怕
沒
什
麼
價
值
。

志
願
者
接
觸
案
主
，
未
必
須
要
精
通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信
念
，
一
些
一
基
本
要
素
如
價
值
澄
清

和
傾
聽
技
巧
的
運
用
也
不
是
唯
一
重
要
的
，
例
如
是
團
體
的
凝
聚
力
相
當
重
要
。

雖
然
志
願
者
的
訓
練
是
絕
對
必
要
的
，
訓
練
機
構
內
的
人
員
也
同
樣
重
要
﹒
最
常
使

用
的
是
下
列
激
發
一
意
識
的
方
法
，
出
席
、
中
呂
立
巾
大
學
老
人
協
會
所
舉
辦
一
項
名
之
為

「
完
全
循
璟
二
咱
口
一
三

C
E

己
的
團
體
方
案
講
習
會
，
提
出
許

多
親
代
間
經
常
遭
遇

的
問
題
，
陳
述
不
同
年
齡
團
體
的
價
值
和
態
度
;
再
回
顧
志
願
者
的
摘
要
敘
述
，
維
持
機

構
接
察
工
作
員
定
期
的
報
告
，
適
當
的
處
置
、
照
會
。
儘
管
利
用
前
面
所
有
的
方
法
促
使

志
願
者
達
成
平
樣
而
順
利
的
個
案
任
務
確
為
重
要
，
但
最
有
效
的
方
法
業
經
證
明
是
工
作

員
間
口
頭
上
的
訊
息
傳
遞
|
|
傳
遞
關
於
志
願
者
能
運
用
到
家
庭
的
資
源
(
指
個
別
且
實

察
的
資
源
)
。

個
方
案
的
推
行
(
3
o
o
s
3豆ω
豆
g
ω

言
。
)

方
案
的
推
行
包
含
.. 

督
導
方
法
和
穿
插
於
接
案
期
間
的
訓
練
;
責
任
傳
達
格
式
的
建

期十五第子'J季展發區社一的一



立
和
使
用
;
方
案
評
價
;
如
何
適
當
的
將
志
願
者
和
家
庭
配
對
等
。

方
案
的
處
理
牽
涉
下
列
人
員
.. 

機
構
的
總
幹
事
、
協
調
員
、
秘
書
、
會
計
等
。
總
幹

事
和
協
調
員
每
週
開
會
;
志
願
者
的
督
導
則
除
了
每
個
月
的
團
體
會
議
外
，
還
透
過
志
願

者
和
協
調
員
之
間
每
個
月
的
個
人
會
議
來
引
導
.
，
有
必
要
時
，
也
延
聘
外
界
資
源
參
加
團

體
會
議
，
提
供
機
會
及
持
續
的
訓
練
給
同
擎
的
督
導
。

有
效
的
協
調
員
對
志
願
者
能
否
促
使
方
案
成
功
具
有
決
定
性
的
影
響
，
因
為
這
種
工

作
有
時
相
當
容
易
產
生
挫
折
感
，
需
要
最
大
的
包
含
力
去
達
成
最
小
的
目
標
，
因
此
，
在

志
願
者
持
續
進
行
工
作
時
，
與
之
保
持
親
密
的
接
觸
是
絕
對
有
必
要
的

。

協
調
員
必
領
熟

知
每
個
主
願
者
輔
導
的
家
庭
的
特
殊
情
況
，
當
個
案
需
要
時
，
必
須
提
供
指
導
和
教
育
。

志
願
者
只
要
負
起
極
小
的
文
章
盲
工
作
責
任
。
訓
練
的
重
點
，
目
標
在
於
如
何
有
訂
定
負

賣
的
方
法
。
志
願
者
必
須
記
載
完
成
的
工
作
日
期
、
目
標
和
步
驟
，
並
每
個
月
郵
寄
一
一
這
份

記
錄
。
他
們
須
將
工
作
時
數
另
外
寫
在
一
張
張
自
紙
上
，
交
給
會
計
。
志
願
者
經
由
-
一
這
種

每
個
月
的
報
告
而
受
評
價
。
工
作
目
標
和
工
作
期
間
的
長
您
將
被
評
估
，
並
將
與
結
案
的

理
由
做
個
比
較
。
志
願
者
的
工
作
是
否
成
功
，
由
問
卷
調
查
來
推
測
|
|
?
所
有
的
主
願
者

均
在
問
卷
中
自
評
其
功
用
，
並
報
告
滿
意
程
度
。

地
理
因
素
影
響
到
志
願
者
和
家
庭
的
配
對
，
例
如

Z
C
E
∞
C
B

丹
是
郡
的
土
地
面
積
廣

闊
，
I
S
S

工
作
員
能
利
用
公
共
運
職
工
具
或
走
路
到
達
的
指
定
家
庭
，
實
在
非
常
少

3

我
們
希
望
能
使
用
交
通
津
貼
去
為
賓
州
的
老
人
服
務
，
但
因
一
該
政
府
對
於
是
否
該
提
供
交

通
津
貼
有
紛
歧
的
一
意
見
，
而
使
得
這
個
計
劃
變
得
不
切
實
降
。
更
多
的
I
S
S

工
作
員
必

須
開
者
自
己
的
車
去
遍
遠
的
地
區
工
作
，
但
是
他
們
不
願
如
此
，
他
們
較
喜
歡
被
分
配
到

一
個
住
在
自
己
鄰
近
地
區
的
案
主
。

配
對
時
，
極
重
要
的
是
，
儘
可
能
讓
雙
方
的
教
育
和
生
活
經
驗
愈
接
近
愈
好
，
以
下

有
幾
個
實
例
可
以
說
明
﹒
-

L

如
果
家
庭
成
員
中
有
雙
胞
胎
，
那
麼
這
個
志
願
者
最
好
也
是
身
為
雙
胞
胎
的
母
親

或
祖
母
，
是
最
理
想
的
配
對
。

么
如
果
志
願
者
有
從
事
家
庭
教
師
的
經
驗
，
就
有
可
能
被
指
定
到
一
個
需
要
家
庭
教

師
的
家
庭
。

正
有
此
一
一
個
案
的
工
作
內
容
相
當
特
別
，
比
如
，
一
個
家
庭
中
的
單
親
母
親
，
因
大
腦

中
風
而
導
致
嚴
重
殘
廢
，
語
言
能
力
受
損
，
此
時
她
二
歲
大
的
孩
子
正
開
始
學
習

說
話
，
那
麼
，
雖
然
志
願
者
仍
然
提
供
多
種
服
務
給
母
親
，
但
工
作
重
點
必
須
放

在
加
強
孩
子
能
正
確
地
聽
和
說
上
。

4

另
一
個
配
對
，
其
士
心
願
服
務
者
的
丈
夫
是
小
兒
科
醫
生
，
這
名
士
心
私
者
為
一
中
早
報

母
親
和
她
的
三
個
小
孩
提
供
服
務
，
其
中
一
個
小
張
必
須
動
心
臟
手
術
'
在
志
願

者
和
案
主
的
關
係
上
來
說
，
由
於
志
願
者
熟
悉

醫
療
方
面
的
知
識
，
因
而
能
輕
易

的
提
供
此
類
訊
息
以
便
支
持
這
名
母
親
，
減
輕
其
對
拱
手
術
的
極
嘆
焦
慮
。

- 87 月六年九十七國氏莘中



就
配
對
這
件
事
而
言
，
負
責
的
工
作
會
彷
彿
不
斷
在
接
受
在
職
訓
練
。
配
對
的
工

作
，
乍
看
之
下
不
過
是
填
填
協
調
員
所
要
填
寫
的
表
格
，
說
明
案
家
基
本
背
景
，
但
在
反

反
覆
覆
處
理
轉
介
申
請
之
間
，
就
會
明
白
，
協
調
員
的
工
作
還
包
括
去
了
解
志
願
服
務
者

和
案
主
家
庭
，
才
能
做
適
當
的
配
對
及
服
務
。

志
願
者
的
團
體
中
，
有
各
種
成
員
，
有
些
成
員
因
健
康
的
緣
故
而
離
開
團
體
，
目
前

則
有
三
種
人
被
指
踩
到
家
庭
中
工
作
﹒
-

L

大
多
數
的
個
案
中
，
許
多
家
庭
較
喜
歡
女
性
的
志
願
者
，
因
為
多
數
家
庭
是
由
年

輕
的
、
單
身
的
母
親
擔
任
一
家
之
主
，
她
感
覺
到
從
一
個
成
熟
的
、
有
教
養
的
女

性
+
志
願
者
那
裡
所
獲
得
的
利
益
，
要
大
於
自
男
性
志
願
者
處
所
得
。

么
當

一
個
家
庭
中
的
男
孩
需
求
父
親
或
祖
父
角
色
，
以
便
仿
同
時
，
就
應
安
排
男
性

志
願
者
。

3
當
一
個
家
庭
的
一
家
之
主
是
男
性
時
，
比
較
會
考
慮
安
排
男
性
志
願
者
。

就
定
義
而
言
，
所
謂
的
協
調
「
世
代
間
支
持
系
統
」
這
個
方
案
，
苦
心
指
在
此
協
調
過

程
中
，
可
藉
以
經
歷
各
種
不
同
的
生
命
周
期
。
其
結
果
是
，
一
方
面
個
人
能
夠
體
驗
到
與

健
康
旦
袁
的
夫
婦
或
兄
弟
姊
妹
相
處
的
困
難
，
同
時
也
能
了
解
這
些
老
年
人
的
兒
女
或
孫

子
女
的
問
題
;
一
方
面
，
那
些
被
安
置
寄
養
的
年
輕
媽
媽
也
可
以
體
驗
老
年
人
背
負
與
年

齡
不
相
稱
的
責
任
之
困
難
，
再
一
方
面
，
寄
養
父
母
及
社
會
工
作
者
也
可
以
採
取
行
動
協

助
處
理
生
活
中
的
許
多
問
題
。

四
、
左
右
兩
難
與
一
意
外
的
發
展

一
個
新
方
案
總
是
充
滿
了
冒
險
，
包
括
未
知
的
危
險
或
酬
報
，
I
S
S

方
案
在
種
種

危
險
中
向
前
推
展
，
末
了
總
要
面
臨
結
案
之
處
理
|
|
l
如
何
輕
鬆
地
結
束
志
願
者
和
案
主

家
庭
的
聯
絡
。

志
願
者
和
案
主
通
常
會
發
展
出
一
種
親
密
關
係
'
案
主
甚
至
是
第
一
次
經
歷
到
被
一

個
年
長
者
呵
護
、
指
導
、
照
顱
，
從
而
引
發
自
尊
、
自
信
，
開
始
在
各
方
面
有
正
向
、
積 極

的
改
變
。

一
個
家
庭
之
步
向
功
能
健
全
、
獨
立
，
跑
三
個
家
庭
之
日
益
解
組
，
其
歷
程
同
樣
是

漫
長
旦
夜
雜
的
。

有
時
候
，
案
主
及
志
願
者
都
還
沒
準
備
結
束
這
種
關
係
'
但
外
界
力
量
|
|
來
自
C

A
S
M
c
-
-

會
請
其
結
束
服
務
。

一
般
「
需
要
角
色
仿
同
」
的
個
案
，
大
多
需
為
期
6

個
月
的
服
務
。
有
些
較
多
變

的
、
有
家
庭
危
機
、
又
缺
乏
聯
絡
電
話
的
個
案
，
有
時
候
必
須
先
花
費
三
個
月
的
時
間
去

建
立
一
種
信
賴
的
關
係
，
有
些
個
案
才
正
面
開
始
真
正
的
進
展
就
已
面
臨
結
束
，
此
時
有

些
志
願
者
會
表
示
出
衝
突
的
情
緒
，
因
為
他
們
才
剛
開
始
看
到
努
力
的
成
果
，
並
與
案
主

發
展
出
溫
暖
的
感
情
。

志
願
者
引
導
案
主
的
目
標
可
能
在
一
般
的
期
望
以
上
。
有
時
候
，
志
願
者
也
看
到
了

案
主
生
活
的
其
他
層
面
，
也
許
持
續
聯
繫
會
使
案
主
產
生
更
多
正
向
的
收
穫
。
六
個
月
可

能
夠
了
。
但
是
個
案
終
究
必
須
正
式
終
止
，
此
時
，
志
願
者
能
做
此
一
一
什
麼
呢
?
繼
續
做
為

一
個
「
朋
友
」
嗎
?
但
假
如
他
們
繼
續
參
與
這
個
方
案
，
並
接
受
一
此
一
薪
的
案
主
，
他
們

究
能
夠
處
理
多
少
「
朋
友
」
關
係
'
並
予
以
協
助

q

雖
然
如
此
，
左
右
兩
難
的
情
境
可
能
會
造
成
挫
折
，
且
不
易
解
決
，
但
有
時
也
會
有

一
些
令
人
一
意
外
的
發
展
，
如
部
份
志
願
者
可
以
心
滿
意
足
地
為
社
區
做
出
更
大
、
更
重
要

的
貢
獻
。
透
過
每
個
月
會
議
的
運
作
，
其
中
有
兩
個
小
團
體
很
積
極
的
在
培
養
特
殊
興

趣
;
另
一
個
團
體
則
從
他
們
的
個
案
中
，
去
組
織
一
霎
願
公
開
個
人
經
驗
(
比
如
非
一
意
願

的
懷
孕
、
吸
毒
、
貧
困
等
)
的
年
輕
媽
媽
，
去
與
高
中
階
層
的
少
女
媽
媽
分
享
。

正
如
I
S
S

方
案
在
成
長
，
以
此
為
中
心
點
的
範
圍
內
也
可
能
發
展
出
其
他
的
方

案
。
這
個

-
t
-
甘
心
外
的
邊
際
欽
益
並
非
只
有C
A
S
M
C
的
案
主
和
廣
泛
的
社
區
受
益
。
對
士
心

願
服
務
者
來
說
，
也
同
樣
有
盆
，
因
為
此
方
案
可
提
供
他
們
一
些
酬
報
及
滿
意
的
經
驗
。

(
本
文
作
者
任
職
中
華
兒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大
同
育
幼
院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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